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重 庆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
渝财采购〔 〕 号

重庆市财政局等 部门关于转发
〈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
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，含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市高新区、万盛

经开区）财政局、生态环境局（分局）、经济信息主管部门、大

数据主管部门，市级各预算单位：

现将《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〈关于印发绿



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

请在相关政府采购活动中执行。

附件：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绿色

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 〕 号）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委员会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

年 月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


